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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实践基地管理制度

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，培养创新型、复合型人才的

重要环节。建设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。

为进一步扩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和规模，满足学生实习、实训

的教学要求，提高实践教学育人质量和水平，结合学校、学院实际，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基地建设的基本原则

1．坚持就近就地、相对稳定，并能满足完成实习任务要求的原

则；

2．坚持互惠互利、双向受益，责任与义务共担、共同发展的原

则；

3．坚持素质教育原则，实习基地应有良好的育人环境，有利于

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，使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、业务素质、科学文化

素质以及身心素质方面得到 提高与完善。

二、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1．专业对口，能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，保证实践质量；

2．高度重视我校师范生见习、实习、研习工作，具备优质实习

条件，愿与我 校长期、深度合作的学校或单位。

三、学院的义务与职责

1．按教学要求制定见习、实习大纲、实习计划、实习指导书；

2．向实践教学基地提供国内外及校内学术交流信息，提供实践

教学基地人员 来校查阅图书、文献资料的便利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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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学校在人才培训、课程进修等方面对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单位

给予支持和优先安排；

4．听取实践教学基地对实习教学、基地建设（管理）工作的意

见、建议和要求，与实践教学基地共同研讨实习教学改革和发展；

5．对在实习工作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

表彰；

6．负责教育学生遵守实践教学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，

服从实践教学基地的管理和安排，保守见习、实习期知悉实践教学基

地的商业机密。

四、实践基地的义务与职责

1．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和学校见习、实习大纲、实习计划要求，

接受安排学生实习，向学生提供必需的实践机会及有关资料；

2．协助见习、实习带教教师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；并指定

有关职能部门组织、管理实习工作，选派实践经验丰富、理论水平高、

责任心强、热心教学工作、 专业技术职务为中级以上的人员担任实

习指导工作，实习指导应保证人员相对稳定；

3．负责对实习学生的实习成绩进行考核、鉴定，定期向学校反

馈学生实习情况；

4．根据专业特点，接受实习生要达到一定的数量。

五、实践基地的建立

1．根据专业的特点，经过严格的考察与论证，有目的、有计划、

有步骤地选择有合作意向，共同协商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，并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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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协议，以保证实践教学基地的相对稳定性，更好地满足学生实习

的需要；

2．根据双方商定的内容，签订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（见

附件），协议书一式两份，学院及基地各执一份，协议合作年限根据

双方需要协商确定，一般为 3年，协议到期时，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

成效，可办理协议续签手续。

六、基地的考核管理

与教育实践基地签订合作协议，期限一般为 3 年，根据合作意

向续签或终止协议。双方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研讨合作开展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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